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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快《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》實施和普及之書面質詢

隨著社會發展和城市建設的推進，全澳的升降設備數量不斷上升，至今
已投入運作的升降設備有逾一萬部，預計新城填海區落成後數量將持續
增加。為確保眾多升降設備的有效安全運行，保障使用者的人身安全，
特區政府於本年度4月1日正式實施《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》及配套法
規，對電梯、自動扶梯等升降設備的安裝、使用和維護作出了系統性規
範，為行業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，得到社會的一致認同。但與此同時，
在新法實際執行過程中，有部分業界人士和市民表示遇到一些困難和挑
戰，冀政府能及時了解情況，持續改善優化相關措施。

該法律從多個層面制定了升降設備的規範和要求，其中包括設備技術及
安全標准、升降設備的責任人及其義務、保養實體和檢驗實體的准入及
責任、確保檢驗實體的獨立性等等。法律實施至今已逾8個月時間，但仍
有不少業主、市民向本人反映，他們對新法律不是十分了解，未能清楚
當中的細節，例如對檢驗、保養、維修三個方面存在混淆和疑問，期望
能夠增加相關資訊及宣傳途徑。另外，亦有市民擔憂經常性的升降機維
修、停運會對日常出行造成影響。

有鑒於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一、經檢驗實體的檢驗、調查後，不符合新法規範的升降設備，要及時
進行維修工作或更改工程。而相關工程涉及較多裝置及零部件的更換、
增加、維修等，請問政府，會否考慮對升降設備所需使用的裝置、零部
件作出預先審查，評估是否符合技術規格及安全標准，將通過審查的裝
置、零部件納入白名單中，減少逐次申請和審批的手續，提高升降設備
維修、保養等一系列工程的效率？

二、本澳大部分大廈樓宇只有一到兩部升降機，而檢驗和保養維修工程
往往需要停運較長時間，市民擔憂會影響上落出行以及大廈的正常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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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問政府，會否加強跨部門協調，積極與業界溝通，讓保養實體、檢驗
實體提前做好工程規劃，並加快引入安全高效的智能監測及營運技術，
盡可能降低對市民出行及大廈運作的影響？

三、有業主、市民表示，對《升降設備安全法律制度》的條例細節了解
較少，對相關安全使用方法亦未十分清楚。請問政府，會否和民間社團
機構、物業管理公司等合作，定期在社區開展主題講解會，加強對該法
的普及和推廣，讓大眾了解法律的目的和重要性，同時，對電梯安全知
識和注意事項進行多渠道宣傳，提高廣大居民的認識和理解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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